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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催告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赖伟德董事长主持；应到董事

６

人，实到董事

６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周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周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周四）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周五）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１９－１

号华东科技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提案名称：《控股股东代其全资子公司以资产抵偿所欠本公司货款议案》。

３．

以上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或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登记时间和登记地点： 凡参加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２

：

００－４

：

３０

前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前（含该日），以信函或传真

方式登记，其登记时间以信函或传真抵达的时间为准。

２．

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法人

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四、其他

会议地点：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１９－１

号华东科技会议室，与会代表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１９－１

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３８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６８１９２８３６

、

６８１９２８３５

传 真：

０２５－６８１９２８２８

电子邮箱：

ｈｊｗ＠ｈｄｅｇ．ｃｏｍ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２７

；投票简称：华电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序号

１

控股股东代其全资子公司以资产抵偿所欠本公司货

款议案

１．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

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

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力：

本人（或本单位）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目打“

√

”）：

序

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控股股东代其全资子公司以资产抵偿所欠本公司货款议

案》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７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５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南京华东赛斯真空材料有限公司股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南京华东赛斯真空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赛斯）是由

ＳＡＥＳ Ｇ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Ｓ．

Ａ．

（以下简称

ＳＡＥＳ

）、南京鼎久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久）和本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投资建立的中外合作企

业，其中

ＳＡＥＳ

持股

５１％

，鼎久持股

１９．１１％

，本公司持股

２９．８９％

，其主要产品为用于

ＣＣＦＬ

（冷阴极荧光灯）

的吸气剂。因

ＳＡＥＳ

决定退出吸气剂产品生产，不能按照原合作合同对本公司和鼎久实现固定回报，故将进

行《合作合同和章程》的修订，要求本公司和鼎久放弃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１３

年优先分红权，为此，本公司提出补

偿要求。 经合作方协商，

ＳＡＥＳ

以人民币

１

元转让

３１．１１％

股权和现金

１８３０

万元方式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１

、为了更好实现各方目的，保障各方权益，经友好协商，鼎久、

ＳＡＥＳ

和本公司三方同意修改《中外合作

南京华东赛斯真空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和《中外合作南京华东赛斯真空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关于股东优先分红权的条款内容，同时，鼎久和本公司同意放弃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１３

年的双方优先分红权以及跟此优先分红权有关的一切权利，同意取消和终止与此股东分红

相关的一切法律文书，作为对价，

ＳＡＥＳ

同意一次性向鼎久和本公司支付

３０００

万元，其中支付本公司

１８３０

万元，扣除前期确认收益

１４１２

万元后剩余收益

４１８

万元。

２

、因

ＳＡＥＳ

退出此产品生产，故决定将持有华东赛斯

５１％

的股权进行转让，经与本公司、鼎久协商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

ＳＡＥＳ

公司分别以人民币

１

元的价格将其持有

５１％

的股权向本

公司和鼎久进行转让，其中本公司受让

３１．１１％

股权，鼎久受让

１９．８９％

，转让后华东赛斯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本公司持股

６１％

，鼎久持股

３９％

。同时股权转让后，华东赛斯由中外合作变为中资企业，需返还合作企业两

免三减半的所得税优惠

１５２２．６７

万元，本公司合并报表将按股权比例承担返回合作企业两免三减半的所得

税优惠

９２８．８３

万元。

上述剩余收益扣除税收优惠后影响公司本期净利润

－５１０．８３

万元。

此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公司

法律顾问对《股权转让协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此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此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此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此交易尚需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赛斯公司基本情况：

赛斯公司（

ＳＡＥＳ Ｇｅｔｔｅｒｓ Ｓ．Ｐ．Ａ

）系一家在意大利注册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６

年

法定代表人：

Ｍａｓｓｉｍｏ ｄｅｌｌａ Ｐｏｒｔａ

先生

企业注册地：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ｏｆ Ｍｉｌａｎ

，

Ｉｔａｌｙ

公司办公地点：

Ｌａｉｎａｔｅ

，

Ｍｉｌａｎ

，

Ｉｔａｌｙ

公司注册资本：

１２

，

２２０

，

０００

欧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００７７４９１０１５２

主要股东：

Ｓ．Ｇ．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Ｓ．Ｐ．Ａ

，

ｗｈｉｃｈ ｈｏｌｄｓ ５６．７９％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ｓｈａｒｅｓ

２

、

ＳＡＥＳ

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大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系，也无其他

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华东赛斯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其注册资本为

３１４５

万元人民币，各合作方

ＳＡＥＳ

持股

５１％

，本公司持股

２９．８９％

，鼎久持股

１９．１１％

；法定代表为司云聪，住所为南京栖霞经济开发区，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生

产用于除彩色

ＣＲＴ

外各种产品所用的可蒸散吸气剂、

ＣＣＦＬ

所用的释汞剂、非可蒸散吸气剂和其他产品；销

售自产产品。

２

、本公司受让

３１．１１％

股权，鼎久放弃此部分股权优先购买权。

３

、该股权不存在任何留置权、质权、索赔权和其它担保物权和第三者权利。

４

、本公司及华东赛斯未有对外方

ＳＡＥＳ

提供担保、资金等其他或有事项。

５

、 华东赛斯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４６４９．０２

万元， 负债总额

７０１．５５

万元， 应收款项总额

８２２．６０

万元，净资产

３９４７．４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

２７１５．５２

万元，营业利润

５２７．７０

万元，净利润

４７３．５６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８１．２６

万元。 （经审计的数据）

华东赛斯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状况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的经营成果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宁信会审字（

２０１０

）

０７８７

号审计

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４６６０．０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１８．６１

万元 ，应收款项总额

２８９．４６

万元，

净资产

４３４１．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

１９３９．８６

万元，营业利润

４４１．６４

万元，净利润

３９３．９６

万元。

６

、评估情况：本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江苏立信永华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对该股权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如下：在持续经营的假设条件下，采

用成本法确定的华东赛斯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３

，

３９８．８４

万元人民币， 交易标

的

５１％

股权评估价值

１７３３．４１

万元，其中本公司受让

３１．１１％

股权价值

１０５７．３８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

ＳＡＥＳ

乙方：本公司

丙方：鼎久公司

１．１

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基于乙方和丙方放弃优先分红权及需返还以前年度税收优惠款的因素，经合

作三方协商，甲方同意以协议价进行股权转让。 董事会认为，协议价格反映了本公司放弃优先分红权的补

偿，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１．２

按照本协议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并且乙方同意从甲方受让，甲方所持有的

占华东赛斯

３１．１１％

的股权（“标的股权

１

”）。 丙方同意标的股权

１

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甲方同意向丙

方转让并且丙方同意从甲方受让，甲方所持有的占华东赛斯

１９．８９％

的股权（“标的股权

２

”）。 乙方同意标的

股权

２

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１．３

转让对价：乙方和丙方应分别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１

元（“转让对价”），作为甲方按照本协议的规定

向乙方和丙方转让标的股权

１

和标的股权

２

的对价。

１．４

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所发生的全部手续费、税费由各方按照法律规定各自分别承担。 但有关的资

产评估费由各方按本次股权转让前各自所持有的合作公司原有股权比例共同承担， 并且因本次股权转让

引起合作公司性质发生变化而发生的所有税费由乙方和丙方按本次股权转让以后其各自持有的合作公司

股权比例共同承担。

１．５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经有关审批机关批准后生效。

１．６

针对本协议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应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各方同意提交上海仲裁委员

会裁决决定。

２

、合作合同与章程修订的协议书

甲方：本公司

乙方：鼎久公司

丙方：

ＳＡＥＳ

丁方：华东赛斯

２．１

甲方、乙方和丙方三方同意修改《中外合作南京华东赛斯真空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以下简称

“《合同》”）和《中外合作南京华东赛斯真空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甲方和乙方同意

放弃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１３

年的双方优先分红权以及跟此优先分红权有关的一切权利， 同意取消和终止与此股

东分红相关的一切法律文书，作为对价，丙方同意一次性向甲方和乙方支付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其中，支付

甲方

１８３０

万元，支付乙方

１１７０

万元。

２．２

支付方式：丁方负责将本合同及相关文件报送有关审批登记机关批准备案，其他各方应协助履行。

在获得有关审批备案机关批准备案后，丁方应立即通知其他各方。 丙方应自获得本协议经有关审批备案机

关批准备案之通知后的二十日内，向甲方和乙方支付等值于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的欧元款项（汇率以支付日的

前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当日外汇汇率中间价为准）。 甲方和乙方自行负责该款项的结汇事宜，丙方可

予协助，但丙方汇付该款项后即已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 如果丙方迟延履行前述付款义务，每逾期

一天，丙方应向甲方和乙方支付该款项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如逾期

６０

天，丙方仍未履行前述付款义务，则

本协议终止，并丙方应向甲方和乙方按其各自比例共计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甲乙双方根据各自在

华东赛斯的出资比例即分别按照

６１％

和

３９％

的比例分配上述款项。

２．３

本合同的效力、解释以及执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如果发生由本合同（或其违反、终止或无

效）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纠纷或者索赔（“争议”），各方同意提交位于上海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上海分会裁决决定。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根据自己的仲裁规则进行裁决，其裁

决结果对各方具有最终的法律约束力。

２．４

本协议以中英文两种语言书写，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本合同具有正式法律效力，且自各方授

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经丁方原审批机关批准备案后生效。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收购目的：因

ＳＡＥＳ

公司决定退出吸气剂产品生产，不能按照原合作合同对本公司和鼎久实现固定回

报，故将进行《合作合同和章程》的修订，要求本公司和鼎久放弃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１３

年优先分红权，为此，本公

司提出补偿要求。经合作方协商，

ＳＡＥＳ

以人民币

１

元转让

３１．１１％

股权和现金

１８３０

万元方式对本公司进行

补偿。

对本公司影响：

（

１

）公司在受让股权后，将对华东赛斯实现控股并需要合并报表，根据评估结果，华东赛斯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３

，

３９８．８４

万元人民币，本次公司受让

３１．１１％

股权，将增加本公司权

益

１０５７．３８

万元；

（

２

） 股权转让后， 华东赛斯由中外合作变为中资企业， 需返还合作企业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优惠

１５２２．６７

万元， 本公司合并报表将按股权比例承担返回合作企业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优惠

９２８．８３

万元，只

影响当期利润；

（

３

）公司将收到

ＳＡＥＳ

对价现金

１８３０

万元，扣除前期确认收益

１４１２

万元后剩余收益

４１８

万元；

（

４

）本次收益扣除税收优惠后影响公司本期净利润

－５１０．８３

万元。

（

５

）未来年度华东赛斯对本公司预计实现合并销售收入约

２０００

万元，净利润约

３００

万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股权受让理由合理，交易定价公允；审议程序合法，未有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

况。

七、法律意见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对《股权转让协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１

、对华东赛斯的审计及对“转让股权”的价值评估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２

、根据华东赛斯上述审计评估报告以及华东赛斯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陈述，本公司与华东赛斯之间

不存在诉讼、仲裁、担保，也不存在相互资金占用情形；

３

、 根据华东赛斯上述审计评估报告以及

ＳＡＥＳ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出具的 《承诺函》，

ＳＡＥＳ

与本公

司、华东赛斯之间不存在诉讼、仲裁、担保，不存在相互资金占用情形，也不存在除本公司、鼎久公司与

ＳＡＥＳ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外的第三方协议；

４

、本公司、鼎久与

ＳＡＥＳ

均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资格；

５

、

ＳＡＥＳ

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向本公司、鼎久公司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声明和保证，

ＳＡＥＳ

是转让股权

的合法实际所有人，其持有华东赛斯的股权上不存在任何留置权、质权、索赔权和其他担保物权和第三者

权利的约束；

６

、《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３

、合作合同和章程修订协议书

４

、股权转让协议

５

、评估报告

６

、审计报告

７

、法律意见书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０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６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以电话

／

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下午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

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共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董事纪晨赟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委托董事李

良彬先生出席并代为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李良彬先生主持。 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所有议案， 并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

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如下：

提名李良彬先生、王晓申先生、纪晨赟先生、赵立功先生、沈海博先生、胡耐根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张玲君女士、邓辉先生、余新培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通过对上述

９

名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业绩等情况的审查，董事会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上述候选人均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符合

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要求；其中，上述

３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有关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独立董事候选人将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选举。

二、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机构设置调整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的需

要，对机构设置作如下调整：将投融资部更名为投资发展部。

三、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附件：

李良彬先生，

１９６７

年出生，大专，高级工程师。 在锂行业工作二十年，对锂化工的工艺和技术有长期研

究，有丰富的锂化工的研发和生产实践经验，自公司设立起一直把握公司的产品研发、技术改进的方向。 李

良彬历任江西锂厂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科研所副所长、所长、新余市赣锋金属锂厂厂长等职务，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担任赣锋有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担任赣锋有限执行

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担任赣锋有限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担任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董事长。 兼任江西省新余市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第十四届人大代表、江西新

余农村合作银行监事。 曾获得多项荣誉称号：江西省优秀厂长（经理）、新余市第二批、第三批学术和技术带

头人、新余市十佳科技工作者、宜春市全民创业标兵。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９

，

４３８

，

２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４４％

，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晓申先生，

１９６８

年出生，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ＥＭＢＡ

，硕士，经济师。 从事锂行业的市场营销十几

年，对全球锂行业有着深入的理解，具有丰富的市场营销和管理经验。 历任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新疆公司

锂分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苏州太湖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起至今任公司总

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担任赣锋有限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董事。 王晓申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１

，

８９１

，

２５０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８９％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立功先生，

１９７１

年出生，大学本科。 历任中国有色金属贸易集团公司会计主管、总经理秘书、五矿证

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代表处主任、杭州营业部总经理、华东地区营销部总经理、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资本运营部经理，现任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规划发展部副总经理、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赵立功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

公司股份

５

，

６５９

，

９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６６％

，赵立功先生为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规划发展部副

总经理，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纪晨贇先生，

１９７７

年出生，经济学学士，中国注册会计师（

ＣＰＡ

），特许金融分析师（

ＣＦＡ

）。 历任德勤华

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师、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现任海富产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投资副总裁。 纪晨贇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海富产业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公司，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持有本公

司股份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５％

。 纪晨贇先生为海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副总裁，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沈海博先生，

１９６８

年出生，大学本科，经济师。 有着丰富的国内锂市场销售经验和管理经验。 历任新疆

乌鲁木齐铝厂销售部主管、乌鲁木齐银南合金厂付厂长、北京北新金属材料厂厂长、中国有色进出口新疆

公司锂分部产品经理、天津开发区御海商贸有限公司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起任赣锋有限营销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石化行业营销总监。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

，

４９６

，

８２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胡耐根先生，

１９６８

年出生，中南工大硕士，副研究员，在锂产品的研发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

的理论水平。 历任新余市工业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赣锋有限副总经理，公司研发总监，现任公司董事、研

发中心主任、新余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曾获得新余市第一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称号，参与了公司的一项

国家级新产品、二项省级高新技术产品、五项省级重点新产品的研发和申报工作，参与起草了无水氯化锂

和电池级氟化锂行业质量标准的制订。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

６４３

，

９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４％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玲君女士，

１９４３

年出生，大学本科。 历任江西省萍乡市化肥厂技术员，江西省计划委员会干部，江西

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副处长、处长、党组副书记兼副主任、江西省政协经科委副主任，现任江西赣锋锂业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西省交通运输与物流协会会长、江西省投资协会副会长、江西省经济学家企业家联

谊会副会长、江西省国有资产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江西省女企业家协会顾问。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邓辉先生，

１９７１

年出生，博士，教授。历任江西财经学院法律系讲师、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副院

长。 现任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江西省人大常委及法制委员会

委员，兼任安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西洪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法学会证券法研

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与本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余新培先生，

１９６７

年出生，博士，会计学教授。 历任江西财经学院系教学秘书、系副主任、系主任，曾兼

任江西省南昌市审计学会副会长。 现任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

长、中国会计学会个人会员、江西中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顾问。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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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以电话

／

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共

３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利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召开监事会的规定，经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

换届选举的议案》。 因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监事

会提名曹志昂先生、王倩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熊剑浪先

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３

票通过；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附：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曹志昂，监事，男，

１９５６

年出生，大专，工程师。历任巴陵石化有限公司合成橡胶厂技术员、技术组长、生

产副主任、 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起任赣锋有限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起任赣锋有限监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工程师。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６２６９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３％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王倩，监事，女，

１９７０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纽约理工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０

年任泰豪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楼宇电气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９

年任泰豪集团有限公司企划部经理、投资发展部经

理、董事办主任；现为南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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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龙腾路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二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行使表决权。

５

、会议期限：半天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二、出席会议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劵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

４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５

、保荐机构的代表。

６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７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

１．１

选举李良彬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２

选举王晓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３

选举纪晨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４

选举赵立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５

选举沈海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６

选举胡耐根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独立董事（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１．７

选举张玲君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８

选举邓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９

选举余新培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进行表决。

２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１

选举曹志昂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２

选举王倩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该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进行表决。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刊登于 《证劵时报》、《中国证劵报》、《证劵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及《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江西省新余市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

身份证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

（

４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需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下午

１７

点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志承 章保秀，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０－６４１５６０６

传 真：

０７９０－６８６０５２８

邮政编码：

３３８０００

地 址：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龙腾南路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劵，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召开的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

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

担。

会议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 累计表决票数 候选人名单 投票数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

届选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选

举（应选举非

独立董事的人

数为

６

人）

李良彬

王晓申

纪晨赟

赵立功

沈海博

胡耐根

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举独立

董事的人数为

３

人）

张玲君

邓辉

余新培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

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举监事人

数为

２

人

曹志昂

王倩

累积表决票数即每位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数与应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监事的人数之积，对

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数总额下自主分配。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委托授权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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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９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公司工会委员会提名熊剑浪为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于近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会议对以上事项进行了审议， 会议由公司工会主席李亮先生

主持，公司职工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经职工代表会议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选举熊剑浪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２

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任期三年。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个人简历：

熊剑浪先生，

１９７５

年出生，大专，高级营销师。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起任赣锋有限营销部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起

任赣锋有限制药行业营销总监兼营销部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起任赣锋有限制药行业营销总监、营销部经理、

职工监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起任本公司制药行业营销总监、营销部经理、职工监事。 熊剑浪先生为本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良彬先生的表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９２６４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９３％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

情形。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分红预告

为回报投资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光大保德

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

基金管理人

"

）决定对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份额持有人

实施分红。 现将本次分红的具体事宜预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截至

2010

年

11

月

12

日，本

基金份额净值为

1.136

元，累计份额净值

1.136

元，已实现可分配收益为

27,143,446.05

元，本基金拟向基金

份额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1.0

元。 该分红金额可能根据权益登记日前本基金的总份额变动

情况进行调整，最终实施的分红方案以分红公告为准。

二、收益分配时间

1.

计算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0

年

11

月

12

日

2.

权益登记日：

2010

年

11

月

23

日

3.

除息日：

2010

年

11

月

23

日

4.

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11

月

25

日

5.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基金份额的份额资产净值

(NAV)

确定日：

2010

年

11

月

25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2010

年

11

月

23

日在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红利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自基金托管专户划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10

年

11

月

29

日起可查询、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

］

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当日及以后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

额享有本次分红。

2.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光大保德信客户服务热线确认分红

方式（开通光大保德信网上交易的客户可以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修改）。 凡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投资者

请务必在

2010

年

11

月

23

日前办理变更手续。

2010

年

11

月

23

日及以后申请办理分红方式修改的客户，

修改后的分红方式将在下一次分红中生效。

4.

权益登记日当天，注册登记人不接受投资者申请办理转托管、非交易过户等特殊业务。

5.

根据《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红利分配时所发生的

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七、咨询办法

1.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epf.com.cn

。

2.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20-2888

。

3.

本基金代销机构：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

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广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中信银行、上海银行、光大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华泰证券、招商证

券、广发证券、华泰联合证券、申银万国证券、海通证券、中信金通证券、山西证券、安信证券、中信万通证

券、中国银河证券、东方证券、兴业证券、平安证券、国元证券、湘财证券、上海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国

信证券、信达证券、广发华福证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财富证券、江海证券、天相投顾。

八、风险提示

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

投资收益。

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

1

元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

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

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298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

2010-031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统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相关表述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3

日发布的《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之附件一

"

关于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

中关于募集

资金规模的表述不甚准确，与同时公告的其他文件不一致，现与同时公告的其他文件统一表述如下：

原文表述：

一、募集资金投向：

公司计划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400

万股股票（含

2,400

万股），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

后）不超过

8.3

亿元。

现表述为：

一、募集资金投向：

公司计划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400

万股股票（含

2,400

万股），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

8.3

亿元。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7 日

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60010

）已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公告自

2010

年

11

月

1

日起发行，根据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兴证券

"

）和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安信证券

"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主协议》及华泰柏瑞

亚洲领导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协议， 安信证券和东兴证券将自

2010

年

11

月

18

日起代销华泰柏

瑞亚洲领导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8993

公司网址：

www.dxzq.net

2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00-1001

公司网址：

www.essence.com.cn

3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0001

、（

021

）

38784638

公司网址：

www.huatai-pb.com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8 日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批准，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许运凯先生不再担任本职务，由其现任基金经理王孝德先生与吴鹏先生共同管理该基金。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变更备案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年 11 月 18 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国投瑞银中证下游消费与服务产业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 F）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证

券

"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招商证券自

2010

年

11

月

18

日起代理国投瑞银中证下游消费与服

务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发售业务。

一、本基金认购期为

2010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0

年

12

月

10

日。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一）招商证券

1

、招商证券各营业网点

2

、招商证券客服电话：

95565

、

4008888111

3

、招商证券网址：

www.newone.com.cn

（二）本公司

1

、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80-6868

2

、本公司网站：

www.ubssdic.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招商证券各营业网点咨询以及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及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600165� � � � � � � � � 股票简称：宁夏恒力 编号：临 2010-035

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在宁夏恒力钢

丝绳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投票的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名，代

表股份

56,069,574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8.91%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因董事长王东明先生

出差，经出席会议的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高小平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全体高管人员

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取消为宁夏华辉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3

万吨

/

年煤基活性炭项目

"

专项贷款担保的议

案》

为保证子公司宁夏华辉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辉公司

"

）

"3

万吨

/

年煤基活性炭项目

"

的顺

利进行，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已分别于

2010

年

3

月

13

日、

2010

年

4

月

7

日公告）为其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贷款担保，期限

5

年。 在办理该担保事项时，

银行方面的具体要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故本公司决定取消为华辉公司的该笔贷款担保。

同意

56,069,574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了《为宁夏华辉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一直为控股子公司华辉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每年的贷款担保情况在年度报告及临

时公告中都有详细披露。

为保证华辉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营， 同意公司为其提供总额不超过

39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担

保，期限

1

年，实际担保金额将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

同意

56,069,574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审议通过了《为宁夏恒力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房开发贷款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夏恒力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盛泰房地产

"

）承建石嘴山市棚户

区改造项目，改造项目符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棚户区改造相关政策及石嘴山市惠农区城市总体规划，为保证

其项目的顺利进行，同意公司为盛泰房地产提供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的住房开发贷款担保，期限

2

年，实

际担保金额将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

同意

56,069,574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庆国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0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二Ο一Ο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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